
职权类别：其他职权

1

烈士遗属身份
认定，因公牺
牲、病故现役
军人家属身份
认定

《军人抚恤优待条例》（国务院第709号令修正）第十一
条　对烈士遗属、因公牺牲军人遗属、病故军人遗属，由
县级人民政府退役军人事务部门分别发给《中华人民共和
国烈士证明书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军人因公牺牲证明书
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军人病故证明书》。
 第十六条　对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烈士遗属、因公牺牲

军人遗属、病故军人遗属，发给定期抚恤金：（一）父母
（抚养人）、配偶无劳动能力、无生活费来源，或者收入
水平低于当地居民平均生活水平的；（二）子女未满18周
岁或者已满18周岁但因上学或者残疾无生活费来源的 ；
（三）兄弟姐妹未满18周岁或者已满18周岁但因上学无生
活费来源且由该军人生前供养的。

受理
1.受理责任：接收相关单位或个人申报材料；一次性告知
补正材料，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（不予受理的依法告知理
由）。

优抚

科

不
收
费

审查
2.审查责任：按照《军人抚恤优待条例》（国务院第709号
令修正）第十一条、第十六条规定进行审查；对申报材料
进行调查、核实；审批。

报送
3.决定责任：对符合条件的报上级退役军人事务部门备
案；不同意的，书面告知理由；按时办结；法定告知。

送达
4.送达责任：待上级审查备案后，及时将文书通知乡镇办
事处退役军人事务站，信息公开。

事后
监管

5.事后监管责任：接受省、焦作市退役军人事务部门监
督，及时处理反馈信息。

6.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。

受理地点：孟州市东黄河大道0085号退役军人事务局优抚科        服务电话：0391-8185520

投诉机构：纪检组 投诉电话：0391-8185501



职权类别：其他职权

序号 项目名称 实施依据
办理
环节

责任事项
承办
科室

法定
时限

承诺
时限

收费
情况

2
革命烈士追认
初审

    《烈士褒扬条例》（国务院令第718号）第九条：“
申报烈士的，由死者生前所在工作单位、死者遗属或者事
件发生地的组织、公民向死者生前工作单位所在地、死者
遗属户口所在地或者事件发生地的县级人民政府退役军人
事务部门提供有关死者牺牲情节的材料，由收到材料的县
级人民政府退役军人事务部门调查核实后提出评定烈士的
报告，报本级人民政府审核。属于本条例第八条第一款第
一项、第二项规定情形的，由县级人民政府提出评定烈士
的报告并逐级上报至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人民政府审查评

定。评定为烈士的，由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人民政府送国
务院退役军人事务部门备案。……属于本条例第八条第一
款第五项规定情形的，由县级人民政府提出评定烈士的报
告并逐级上报至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人民政府，由省、自
治区、直辖市人民政府审查后送国务院退役军人事务部门
审查评定。”第八条：“公民牺牲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，
评定为烈士:（一）在依法查处违法犯罪行为、执行国家
安全工作任务、执行反恐怖任务和处置突发事件中牺牲
的；（二）抢险救灾或者其他为了抢救、保护国家财产、
集体财产、公民生命财产牺牲的；……（五）其他牺牲情
节特别突出，堪为楷模的。……”

受理

1.受理责任：接收相关单位或个人申报材料；一次性告知

补正材料，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（不予受理的依法告知理
由）。

优抚
科

不
收
费

审查
2.审查责任：按照《烈士褒扬条例》（国务院令第718号）
第九条规定进行审查；对申报材料进行调查、核实；提出
初审意见，报市政府进行复查。

报送
3.决定责任：市政府复查同意后，由市政府将申报材料和
评定烈士报告报上级人民政府审查。

送达
4.送达责任：待上级审查评定后，及时将上级颁发的《烈
士证明书》送达申报单位或个人；信息公开。

事后
监管

5.事后监管责任：接受省、焦作市退役军人事务部门监
督，及时处理反馈信息。

6.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。

受理地点：孟州市东黄河大道0085号退役军人事务局优抚科        服务电话：0391-8185520

投诉机构：纪检组 投诉电话：0391-8185501



职权类别：其他职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序号 项目名称 实施依据
办理
环节

责任事项
承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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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退役士兵安置

    《退役士兵安置条例》（国务院、中央军委令第608
号）第二十九条: “退役士兵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，由人
民政府安排工作:（一）士官服现役满12年的；（二）服
现役期间平时荣获二等功以上奖励或者战时荣获三等功以
上奖励的；（三）因战致残被评定为5级至8级残疾等级
的；（四）是烈士子女的。……”

    《关于印发<退役士兵档案移交审核工作规程（试
行）>的通知》（参务〔2013〕360号）第二条:“退役士
兵档案材料审核……对于义务兵中荣获平时二等功或战时
三等功以上奖励、因战被评定为5至8级残疾、是烈士子女
的，逐级报省级民政部门审批。”

受理
1.受理责任：接收上级移交的符合安置条件的退役士兵的
档案材料。

优抚

科

不
收
费

审查
2.审查责任：审查档案材料，对不符合我市接收的对象进
行退档，对我市应接收安置人员进行登记和归档。

制定
计划

3.决定责任：根据安置人数和各接收单位的实际编制缺编
情况，与市编办、市人社局等部门会商，科学、合理制定
分配计划；报市政府审批；下达安置计划。

实施
分配

4.分配责任：结合安置计划，开具安置工作介绍信等相关
手续。

5.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

受理地点：孟州市东黄河大道0085号退役军人事务局移交安置科 服务电话：0391-8185521

投诉机构：纪检组 投诉电话：0391-8185501



职权类别：其他职权

序号 项目名称 实施依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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环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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承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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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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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

伤残军人和无
工作单位的民
兵、民工因公
牺牲申报

    《军人抚恤优待条例》（国务院第709号令修正）中
第五十二条：“......因参战伤亡的民兵、民工的抚恤，
因参加军事演习、军事训练和执行军事勤务伤亡的预备役
人员、民兵、民工以及其他人员的抚恤，参照本条例的有
关规定办理。”

受理 1.受理责任：受理其家属或单位的申请。

优抚
科

不
收
费

审查
2.审查责任：审查相关申报材料，对符合的向政府请示，
对不符合条件的告知家属，并说明情况。

上报
3.上报责任：市政府审批后，向焦作市退役军人事务部门
上报相关材料。

送达
4.送达责任：省厅审批后，发放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因公牺
牲证明书》

发放 5.发放责任：按规定享受相关待遇。

事后
监管

6.事后监管责任：加强对发放资金的监管，并定期进行检
查。

7.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。

受理地点：孟州市东黄河大道0085号退役军人事务局优抚科        服务电话：0391-8185520

投诉机构：纪检组 投诉电话：0391-8185501



职权类别：其他职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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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
带病退伍军人
初审

    《河南省民政厅关于转发民政部关于带病回乡退伍军
人认定及待遇问题的通知的通知》（豫民文【2013】160
号）中：“一、申请享受带病回乡退伍军人应当由当事人
向户籍所在地的县（市区）民政局进行申请，由省辖市或
省直管试点县（市）民政局进行审批，并报省民政厅业务
部门备案。”

受理 1.受理责任：受理当事人的申请。

优抚
科

不
收
费

审查
2.审查责任：审查相关申报材料，符合的条件的报市退役
军人事务部门业务科室并到指定医院进行鉴定 ，对不符合
条件的告知申请人。

送达 3.送达责任：省厅审批后，告知申请人本人。

发放 4.发放责任：按规定享受相关待遇。

事后
监管

5.事后监管责任：加强对发放资金的监管，并定期进行检
查。

6.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。

受理地点：孟州市东黄河大道0085号退役军人事务局优抚科        服务电话：0391-8185520

投诉机构：纪检组 投诉电话：0391-8185501


